


以設計總監名義掛名環策公司任職，惟玉蘭兮並未實際工作

，被告竟以王葫兮任職名義，領取與玉蘭兮學經歷顯不相當

之每月高薪新臺幣(下同) 5萬 元之方式 ， 自 張智 人處收受

賄路，張智人復於99年 10月 4日支付玉蘭兮赴歐考察費用 1 2

萬 9， 307元，迄玉蘭兮於100年 1月 31日離職，張智人再支付

玉蘭兮館、不相當之「年終及工作金 J 15萬 元 。 另 被告明知其

身為文化局局長，綜王里該局業務並指揮監督北美館等單位業

務，且時位北美館與環策公司合作辦理展覽之際，不符收受

廠商賄路，竟於99年 1 1月 7日，利用與北美館館長吳光庭、

展覽組組長吳昭瑩、張智人等人共赴美國紐約拜會現代藝術

館洽談兩館未來合作之機會，而意園為自己不法所有，透過

秘書向張智人要求將其前往美國所搭乘之中華航空公司(以

下簡稱華航)回程機位由經濟艙荐，升等為商務艙等，張智

人遂透過航宇旅行社，向航宇旅行社員工彭雯琪購買里程點

數40000點 ， 而 自 張智 人處收受 由 經濟艙等升等為商務艙之

不正利益7嵩 6，-3 00元(市價差額〉。因認、被告涉有貪污治罪

條例第5條第 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路等罪嫌。

二、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符認定犯罪事實，刑

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載有明文。另貪污治罪條例所稱之收

受賄路罪之成立，在公務員主觀上，須要有受賄之意思，即

賄路之不法報酬!必須與公務員本身之職務行為或違背職務行

為具有一定之對償關餘，始足當之，最高法院86年度台土字

第 5403號判 決 意 話 可參 。

三、訊據被告說t /1 、 報 固 坦承擔任前 闖 北 美館館長 、 文化局局 長 等 i

職務，其女玉蘭兮並在張智人擔任實際負責人之環策公司擔|

任設計總監等情不諱，惟堅詞否認、本柯前開會河泊晃11各有II晃主于川有4

嫌，辨稱:伊於97年1月 14日奉臺北可政月寸指示，為耶?皆可己?…1 .

博活動，請北美館將展示內容，調﹒故我啪甘大封閉三:234，如二b ii 几 λ~~; ~~~

展覽，於98年 1 0月 9日臺北市政府 j

展及其內晨，伊因此與聯合報金傳媒、中國時報日寄養浴誦，3益♂ ，，: ~ ·..t>~~d~~!:£~立、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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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，350 萬 元 ， 合計的 ，605 萬 元 ， 又環 策公 司 負 擔項 目 之 費

用達 1 3， 005萬元，包含:借展費 4， 1 00萬元、作品保險費

1 ，000 萬 元 、 運輸及佈卸反人力 費1 ，800 萬 元 、 展場設計及

:rye: “ … -佈 置 費 700萬 元 等 ， 而 環，印 公 司 負 擔展 覽文宣 周 之 圖 像使

。:! ".r用 授權 費 1 00萬 元 。 另 「 其 內 展 」 部 分 ， 北 美館展 覽組於

99年10 月22 日 簽 出 與環策公 司 、 環 印公 司 令辨 「 其 內 展 」

之合辦展覽計畫書、合作協議書草案等文件，經簽會文化

局法制專員蕭 ffl玲，蕭夙玲認、標的金額達 1億 8千萬餘元，

應會簽法規會表示意見，同年 12月 21日北美館展覽組將相

關文件重新簽報文化局 1並於同年月 27日會簽臺北市政府

法規委員會，笠 ( 28 )日由受北市長郝龍斌決行，有關人

員皆未另表示意見，相關文件業經核備， 100年1 月3 日 北

美館與環策公司、環印公司共同簽訂辦理「其內特晨 J展

覽契約，三方立約人及各方權利義務大致與 F高史特展 J

相間，惟北美館分攤款為 2， 1 87 . 5萬元，環策公司自籌款

僻、 4， 688萬元，另預估收入:門票 9， 9 44萬元、語音導覽

330 萬 元 、 衍生性商 品 仁'630 萬 元 、 休憩 區服務收入150 萬

元，合計凹， 079 . 5藹元，環策公司負擔項目之費用總計 1 6

， 5 92萬元，包含:借展費 7， 200萬元、作品保險費 2， 000

萬元、遑論及佈卸展人;力費 1， 6 00萬 元 、 展場設計及佈 置

費 300萬元等，而環印公司負擔文宣使用之圖像使用授權

費 1 00萬元及休憩區開發與管理費用 200薦元。故前述「高

更晨」、「其內展」均採取由北美館與環策公司、環印公

司簽訂合作協議書或契約，並層送文化局局長或長北市長

決行等情，有臺北市立美術館 1 01年 1 2月 18日北市美展字

130405700 號函 履 高 更晨 、 其 內 晨北 美館簽報

全部簽文在卷

化局法制專員一-主- -'- -

局局長葉慶元，均未有應適用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車本叮了許)~.. 't~:，~'了:
意見，且臺北 τl:;- 址 紅 off .(!-旦 b n 拉 A 阿 I) ') 口 主口 ‘ 川 4:LLK毛主流~~:...,"<;~:I'ITjl::;久 j ，以

4 i為 ~j1j}~ it~W~:給 主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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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( 9 1 )北市文化秘字第 09 1 30268200號函訂定發布「臺

北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與其他機關固體合作辦理活動

實施原則」第 l 、 2、 3、 4及 10條規定，臺北市政府文化局，

或所屬機關得以分攤經費、補助經費、提供場地、財物或

勞務等相關資源之方式，與其他機關團體共同主辦、合辦

、協辦、指導或贊助各項藝文、文化創意或公益等相關活

動，是乎有門票、入場券或其他相關衍生商品等盈餘收入，

應按出資比例計算應回犧市庫數額，並解繳市庫，且文化

局所屬機闕，應基於合作辦理活動之性質、規棋及參與程

度，依其權責自行考量將合作辦理活動計劃書、合約書或

評估資料等，陳報文化局核備等，且觀諸北美館先前舉辦

是井寺晨一，一如 -9-8牟皮去汁:-t!t--9r-*~~-}i..---i:去國海J辜刁夜間卒，叫女了藏是一 、…一 一 一 一 一 一 ‘

皮克斯動畫 20年晨、蔡國強特晨、 99年度之幻羽舞影一時

尚頑童高堤耶與編舞家蕭辜諾舞台服裝晨、馬內到畢卡索

一費城美術館經典展等，均逕以上述「合作辦理活動實施

原則」辨理，尚無另依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以決定合辦機

關固體等情，復存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函、證人即北美館展

覽組組長吳昭瑩、證人即文化局聘用企畫師緣俞安分別證

述恭詳，是北美館於辦理上開「高史展 J 、「其內展 J與

環策等公司令辨之際，既僻、依據前開規定，並簽會市府內

法制人員、市政府相關決策人員後辦理，復有過往前例可

循，尚難認被告有何不法或圖利他人之主觀者巳意可言。

(二)又被告曾先洽詢聯合報金傳媒、中國時報時藝公司承作「

高史晨 J、「其內展」之意願'惟因此畫展都是大師級作

品，須向國外美術館支付高額借展費，上開 2公司因成本

節，業據證人即聯合報金傳媒執行長主

烽、中國時報時藝公司總經理林宜標於本署

有被告及聯合報金傳媒執行長楊仁烽於 99年

年6月 2日之往來電子郵件存卷可參，足徵環

人，本非被告或北美館期望合作辦理策展之

5
f.t.i~· ~~~k~. ~，:ii~l.il 齡:公務JKt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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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史反 J 、「其內展J僻、被告為環策、環印公司董身訂做

，而有何圖利環策公司或張智人之意圈.八且經訊之證人即

文化局第三料承辦人蘇俞安，亦明確證稱:文化局就「高

史展」、「其內展」在策展人之選擇上，正無具體指示等

情，亦堪認被告並無何圖利等不法之主觀犯意。

(三)另其內展之畫作，因屬印象派大師克勞德.其內作品，其

中 30件為法國瑪摩丹"其內美術館(下稱法國瑪摩丹美術﹒

館)所出借，包含極具知名度之畫作目全蓮及日本橋系列，

故借展費金額高達 1 00萬歐元。依北美館與法國瑪摩丹美

術館簽立之展覽合約第3條第 1項約定:北美館於99年 1 0 月

底以前， *頁支付總金額、之3慨，剩餘款項70%則由環策公司

於 1 00年 1 月 31日以前支付，而上開費用之支付攸關其內畫

展成敗，且花博閉幕在即，北美館遂申請99年度預算專業

係留，並經臺北市政府同意，而保留 99年度預算，用以支

付上閉室作之法國瑪摩丹美術館借展費，惟最後因借展畫

作數量較少，實際僅支付 1， 499萬 4， 695元等情，有「其內

花園」展覽合約(由法國瑪摩丹美術館、北美館、環策公

司三方簽立)、 99年 1 2月 21日北美館綜簽(見臺北市政府

政風處函附件六)、「去北市立美術館歲出計童提要及分

支項目概況表 J (見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函附件九)、臺北

市立美術館「其內花園」本館實際支出明細表(詳臺北市

政府政風處函附件十二)、中華民國 99年度臺北市立美術

館單位預算(見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(下稱市調處

)卷宗〉附卷足佐。且按人即北美館會計主任李秀枝設稱

:上開借展費動文北美館之保留預算，條依據臺北市立美

術館99年度決算表第 1 5款第 4項第 2自第

16 萬6167元 ， 除 了 用 於莫 F

尚用於「第 54屆威尼斯雙年展J策展人

萬 8000元、「第 54屆威尼斯雙年展」參且說如當二?為，叫自n "何制!;， l) 俗J ''' ' ;

作品製件贊 90萬元、「這是誰的展覽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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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...Davi d." F.raz i e r.5 萬_7.50.0 元 、 「 這是誰的展覽 」 專輯 中 文

編輯戶陳壽命已嵩 6667元、 f'這是誰的展覽」專輯廚片編輯

M 禁偉立3 萬 4000元 等 ， 且專 案保 留 需送主計處審 查 ， 決算，

也要送審計部臺北布，審計處，而 99年度審定書均未進修正

等語。並r有i審計部-臺北市審計處審核決算客足書( 100年7

月 26日審.，包市二字第 1 0000'01 431號)、臺北市立美術館歲

出機關別~失算表...臺北市，立美術館應付歲出款及應付成出

係留款保，留申請表-中華氏國 99年度(見市調處卷宗證九

〉為:忌。且北美館先前之龐辜度晨、皮克斯晨、蔡國強辰

、高提耶展亦曾支出過借展費，足徵此經費分攤出資比例

既僻、由北美館與合辦單位廠商、國外借展美術館協商之結

。-一一一一呆一，並經一針肘子故舟-同志對-女士預學→尚難遠古法被告有何國目前一

利之意園。另環策公司自 99年5 月 l日起至 1 01年3 月 31日止

之外匯文出，總計匯出共計 1 88萬 043 1. 27美 元 ， 此有 中 央

銀行外匯局 1 0 1年4月 23日台央外捌字第 1 0 1 00 1 5 9 8 3 '5fft暨外

:。。麗支出歸戶彙總表可按，另有環策公司所聞立臺灣土地銀

行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敦南分行、聯邦商業銀行、永豐商

:。 o oo業銀行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、玉山商業-銀行、遠泉國際商

業銀行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第一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

資料存卷足考，核與證人 ~p環策公司出納陳美穎證稱:環

策公司有支付國外美術館借展費等語相符。雖高更展應支

付借展費為4， 1 00萬，其內展為7， 200萬(分別見臺北市政

府政風室函的件5、 1 0 ) '2展合計借展 費 約1億1 ，300萬 元

，與前開環策公司外匯支出 1 88萬 043 1 . 27美元，尚有差距

，惟訊之證人即環策公司實際負責人張智人證稱:因為不

可能在短時間內籌措高更展費用，所以找其他

'部分畫作條透過向美國共同策展人Doc t o r B
其另再支付他借展費，其前後支付D加o c叫t o盯r Boo 、心，人心φA茍 lf /叫，<

多萬元，包含借展費、策展費、公關費及畫作 ' ''J . r·~ -r '""， l_~ '·/....._1 而

金，有部分費用是伊與 Doc t o r

7 I怠\' :!1[t2JH~lji ~i險公三說~ jf:t~



當場交付美金，但這些事情，其沒有向北美館說明，其單

純想把畫作借到即可等語，並提出 99年5 月 26日兆豐國際

商業主良行賣出外匯水單收據、向日兆豐主良行賣出外匯水草

;收據、周日遠東銀行匯款購買旅行支票現鈔收據、 99年9

月 1 3 日 兆 豐銀行 賣 出 外 匯水草收據 、 9 9年9月 1 3 日 兆 豐銀

行賣出外匯水草收據、 99年9 月 27日兆豐銀行賣出外匯水

單收據、 99年 1 0 月 22日遼東銀行匯款購買旅行文果現鈔收

據、 99年 1 1 月 23日土地銀行敦化分行貴匯水草、 99年 1 2 月

2 日 土地銀行敦化分行 責 匯水草 、99年12月6 日 合作金庫敦

南分行匯款水草、 99年 1 2 月 20日土地銀行敦化分行責匯水

草、 1 00年 1 月 7日土地銀行敦化分行外匯水單，金額共計

達 1 ， 03 8 萬 8 ， 1 62元 ， 復有證人張智 人代表環策公 司 與

Doctor Booth簽立之合約 書在卷足憑 ， 可徵證人張智 人前

闊證述內容，應非虛妄。是環策公司既有依約支付國外美

術館、共同策展人借展費，而北美館因舉辦特展需費龐大

而支付部分借展費情亭，亦有前例可循，是遠難認北美館

支付部分借展費用予國外美術館，有何圖利環策公司或張

智人之嫌 o

(四〉臺北市市長郝龍斌於99年 1 2 月 7日第 1 606次市政會議中拈

示邱副市長召集文化局、教育局等機闕，研議學生參觀「

永遠的他鄉一高更」特展之可行性，以充實現代美術之涵，

養，文化局因而於99年 1 2 月 29日專案擬辨「為推廣美術教

育並加深學生藝術渴養，擬申請動文第二預備金 2以限制

性招標方式與環策公司辦理採購 J '惟主計處會簽時表示

「請教育局先於所管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年度預算內調整

文

10
項

目中、高中及高職全旁聽4箭之" )品

觀等情，有教育局研莓片淺起d排排排排7甘f℃亡仁土:7i三仁亡::::三:!;:γ;;;::::;;;;‘:???:7?于U肉卅t廿立t
eβ、 弋吉舔立f茹沼:巨詩~ !攏品拈拈已拉吋d凶凶:江正注叫i(￡計':1、!之令峰侈♂圳:手L叭恨叭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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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、學生參觀「永遠的他鄉一高更」特展會議紀錄(見臺

北市政府政風室函附件十五〉可參，核與證人民 F臺北市主

計處處長 l朱高燦證稱:其最早接到要安排學生看高史、莫，

內展之訊息是在市政府 1 606市政會議， 'j當 時是市長指 示 由

文化局、教育局共同研究，原本文化局是簽請要動用第二

預備金，但由當時觀光傳搭局有 1學孔廟整修相關工程，

較為急迫 y匈本案是為 T提計學生之藝術涵養，因而建議

由教育局以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支應等語相符;證人陳為燦

亦發稱:被告未曾與其聯絡表示希望此案通過，市長或副

市長亦未曾指示要讓該案趕快通過 3只要有公文簽辨，其

等就會處理等語。是臺北市政府補助全國中小學學生觀賞

一一一L高奇一更史了辰「、←一一』仁步焚寺內眛7展食7汀」了一 十→檢系謹基〈於;臺臺

臺北市政府會議決吉議義，為加強學生美術泊養而作成之教育

政策，無事證證明被告強力要求或介入由臺北市政府向環

策公司採購門票之決議，難認佛被告意囡囡利環策公司。

(五)另環策公司實際負責人張智人雖曾於 99年 1月 29日捐贈 1 00

萬元贊助款予北美館，惟訊據設人即北美會計主任李秀枝

證稱:北美館之代收代付款項靜、歷任館長會對外募款，贊

助款項分為一般用途與特定用途兩類，前者條文用於一般

館務發展，後者則須指定專款專用，然兩者均為代收代付

性質;該明細分類帳均為伊經手，每月有月報表，並經主

言十處、文化局及審計處審查，動文此帳戶款項目守，須上簽

呈會政風、會計及總務等單位，最後經館長同意，並按月

將月報表送臺北市議會審議，且在年終日寄送議會審查等語

。是北美館長期以來，本有接受外界捐款以贊助文化活動

之情，且該贊助款均撥入北美館代收代付專戶

文月報表亦必頹附於決算送臺北市議會審查，

款4寄:公開透明，且受款人像北美館，而非被告

尚查無何不法之處。又依據臺北市立美術館 98元叮 ; '1""T7 "1.-'

9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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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百貨業者亦考量成本過高，而未能談成，玉蘭兮則離職乙

節 o ~ 才最證A張智 人 、 環策公 司 前財務經理施品 艾 、 環策公

司前財務副總經理兵敢中、前環策公司會計陳秀麗、出納，

陳美穎亡:S-e l'1£v·Ft o[首賞;公﹒司 總監蔣雅君 等人分別於法務

部廉政著，希爾克詢問恭詳，並有玉蘭分所製作之「

B己11 av'(tei 畫廊 令的作經營提案 」 、 年度行銷計劃在卷可稽

，堪信玉蘭兮確實有

蘭兮為留學美囡攝影學院攝影碩士，月薪 5萬元尚非明顯

不相當，尚難認被告透過其女玉蘭兮在張智人處領取高薪

，而收受賄路。又發人張智人證稱:環策公司曾於 99年 1 0

月 4 日 自 該 公 司 臺灣土地銀行敦化分行帳戶 匯款 1 2萬 9 ， 3 07
。 0 . -7石至王嗎?聯手們每(如度有誦了賢一帳戶， 3支筆款項可奈為~TBe一 ~ . .- ..~一呵

。 o llavita百 貨 畫廊展示 需要 ， 由 玉 蘭 兮至歐洲 向現代藝術

。。。:家高借畫作，按旅費由玉蘭兮先代墊，再由環策公司匯款

返還等語;證人即環策公司出納陳美穎亦證稱:上開匯款

靜、王蘭兮出國之差旅費，該筆金額非整數，靜、玉蘭兮有預

:ooo 。 付機 票款尾，數 等語 。 核與王 葫 兮入 出 境紀錄顯示 ， 其確 曾

於99年 1 0月 6日至同年 1 0月 17日赴英國 12天等情相符 3 走

上開資金僻、屬環策公司支付予玉蘭兮之差旅費乙節，堪予

信採 3難認、被告有收受該筆賄款。

2 、 至王 鵑 兮何以與張智 人認識 ， 桐後並得以 進入活水公 司 任

職，復經活水公司派遣至環策公司任職一節，被告雄辯稱

:玉蘭兮找到活水公司的工作是因為玉蘭兮認識張智人，

這是張智人介紹的，玉蘭兮不是因為系才認織張智人，她

走在北美館的展覽開幕典禮中認識的，不是渠介紹的， 99
年8月左右，玉蘭兮稱張智人與他聯繫，

廊專案 3當時系不清楚她上班的公司是

，事發後祟問張智人， ，張智人才告訴

公司沒有關餘，活水公司是張智人女友...:.~~~~( lf

2 月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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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到100年1 月 由 活水公 司 派遣至環 策公 司 ， 職稱為 藝術

總監，當時是透過張智人介紹到活水公司=他說活水公司

與環策公司有合作專案。其在北美館一個展覽的閉幕晚會

認識張智人，當時是其母親介紹而認識張智人。是張智人

來找其，當時在開幕晚會的交談，他應該是覺符其專長及

語言能力可以與他一起令作專案。其職稱是藝術總監，是

專案經理人，其名片是環策公司印的，其主管是張智人等

語。繼於1 01年3月 14日應詢時證稱: 98年4月 間 北 美館辦

理大陸現代藝術家方立鈞個展的閉幕酒會，其母親即被告

任館長 F找其一起參加，被告在酒會裡介紹其認識一些來

賓，其中就有張智人，其知他叫張葦，一直在藝文界工作

，同年6月間，其陪被告到歐洲義大利看威尼斯雙年展及

巴黎、椅鵲美術館，巴黎的第2天中午，張智人約其、被

告、吳昭瑩用餐，當天起，張智人 ~p 陪同被告、吳昭瑩參

訪至f荷蘭返國前時止 o其後來 ~p未再予張智人碰面，直到

張智人打電話來詢問有無意願至他公司工作，共當熱有E民

被告提過這個事情，她不很贊成?認為工作不穩定。其當

時是在張智人敦南環球策展的辦公室與張智人進一步洽談

。其共文領 99年8月至 1 00年1月份共6個月每月 5萬元薪資

，離職另給 15萬元年終及工作獎金，其業務只對張智人負

責等語。又於1 01年8月 30日庭、訊時證稱:其在樣策公司作

與藝術相關工作，其是活水員工，在環策公司作專業，是

張智人找其去的，因為有一次在北美館的閉幕典禮認識張

智人，當時張智人是被邀請來的貴賓之一。是被告介紹其

等認識，因為其也是念與藝術相關的，所以其舍去北美館

看展覽，其在

日陳報狀附件q早在結的仰韶肉肘，主盈.Jh- l~) 揖 生在 木 炭，主: 台 ‘

，有捉到利

到辦公室，老問張智人有給紅色，他說是1個月工喘校建法守 i

、 2個月年終，當時他有說此專案無法做下去了， ji?樣也:i r~\ {u;~ ζ

1 2 'r為 ~:J，Uj~. :.jl~益發公Xf~在j j主j i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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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資遣的意思，且當時也很臨時等話。並於 1 01年 1 2月 25

日言登稱:其於98年開北美館方立鉤展覽聞幕晚會時第一次

見到張智人，在那個場合他知道其走館長的女兒，寒喧時，

其有提到當時其正在做碩士論文，除此之外，其曾在巴黎

跟阿姆斯特丹有碰過張智人，因當時其母親去參加威尼斯

雙年晨，其自費3良去，除，了威尼斯，其等退去巴黎跟阿姆

-斯特丹 9張智人跟北美館的相關業務其不清楚，其沒有名

片，也從來沒有給過他其聯絡方式，其不知道張智人跟誰

要其聯絡方式，其母親的同事或下屬應該沒有其聯絡方式

，私下他們也沒有聯絡過其， 99年6月 其拿到碩 士文退後

張智人找其去工作，面試時只有張智人1人，張智人在辦

o … ←一合宣~~其提到一，一真是活司令公司的共l玉 ，仿米合司本身一是藝 

:。術派遣人力公司，環策公司經常從活水公司調度需要的人

力，所以其是活水公司員工，處理活水公司與環策公司一

起合作的崇子，其沒有見過活水公司的老問跟職員，每個

。 o LO案子都有每個葉子的專案經理， BELLAVITA藝術品之專 案

e 是其與一位NELLY-- 起處理 ， NELLY在其之後進公 司 ， 被告

:。。。不贊成其去私人企業工作，不是不贊成其到這個公司工作

，因為被告認為私人企業沒有保障等語恭詳。

(2) 證人張智 人於102年1 月7 日 應訊時 ， 結證咯以 : 其認識玉

蘭兮靜、在北美館活動悶幕酒會時，原先是員工介紹，有說

那是被告的女兒，酒會後段看室時，其又碰到被告帶著她

女兒，被告向其介紹她女兒是念藝術的，聘用王鵑兮來上

班前，其有主動問被告，被告說要考慮幾天，被告有問其

要做什麼事情，其有說做Be l l a v i t a的事情，之後其又再

次跟被告聯絡，被告才答應，因為她要確定玉蘭兮的手緒、

北美館不能有關條》其有跟她確定此事·~i )被 i

告才答應等語揍詳。

(3) 證人玉壽來證稱 : 其女兒玉 蔚 兮要去活水公 司

跟其說她去活水公司，派到張智人的環策公司

1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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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~均由.，認﹒應﹒撤銷原處分，俟本件不起訴處分發回績行偵查

後績如何“再回另為過法之處理，亦有監察院 1 02年 3 月 1 9日院

台訴字第 1 02325 0003號訴願決定書在卷可稽，是自不能憑，

前開行政裁罰之處分，據以認定被告有食?賣不法罪嫌。

(七)被告於赴美洽公之際，接受張智人提供丈飛航里程點數，

將機票由經濟艙什等為商務艙之部分:

1 :-被告於99年 1 1 月 7日搭乘華航CI 0 12班機前社美國，與紐約

現代美術館洽談北美館之合作事宜，並於馬年1 1 月 1 1日返

圈，該次國外出差旅費(含來田機票、生活費、保險費、

禮品及交際費)共7萬 7， 088元，其中來田機票為 5萬 2， 4 00
元，所訂來回艙等原本均為經濟艙，然依華航戶所丹提f供共之旅

.-一一一一刁萃客割

之商務艙，被告去程之經濟艙升等為商務艙，靜、使用張智

人之累積口里程數，回程提供里程點數者為彭雯琪，乃透過

航宇國際旅行社員工高淑芳以 1 萬 8于多元代價出售予環策

公司提供被告使用，事後被告仍以經濟艙來田機票款5萬

2 ，400元 向 臺北市政府 申 報旅 費 等情 ， 有 臺 北市政府102年

1 月24 日 府文化一 字 第10230011500號函 暨被告 出 國 差旅 費

用核銷憑證資料(包含圈外出差旅費報告表、旅行業代收

轉付收據、登機設、電子機票、開鉤，收據憑證等)、法務

部入出境查詢紀錄、中華航空公司地勤服務處 1 00年 1 0 月

25 日2011T210361 函 、100年11 月108 2011 TPED EI0263 函

等附卷可參，亦據證人彭雯琪、高淑芳、蔡素麗、張智人

、蔬俞安證述恭詳，合先敘明。

2 、 被告機位何以 由 經濟艙升 等為 商務艙 ， 又 因 何接受 張智 人

提供之飛航里程數升等商務艙:

:伊請秘書問

否還有里程，伊問伊女兒，但莘航說 2個人不為

也悶了吳昭瑩，但里程也不夠，之後伊秘書問

張智人說他只夠單程，但張智人又說他的旅行

1 5 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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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數1伊跟秘書說不用麻煩張，直接向旅行社買點數，秘

書說代辦費是 1 8000元，但伊並不知道還有張智人的里程

在內，到今年3月被約談時伊才知道有張智人的里搓，伊

覺得伊秘書處理的不嚴謹，秘書說單據來了，伊就請伊先

生拿現金付給環策公司張智人云云，而否認於升等時知悉

有接受張智人提供之里程數，復否認、為系指示或同意，辨

稱:乃祟秘書蔡索麗之疏失，沒有處理好此事云云。

(2) 然訊據證人 ~p 文化局 業務承辦人蘇俞安發稱 : 其有 為被告

申報核銷過99年 1 1月 7日至 1 1日到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的

經費，機票是其踩旅行社訂的，當時機票是買經濟艙，被

告有說要升等為商務艙，是透過蔡素麗跟其說，當時華航

改變會員福利，只能兌換點數，被告點數不夠，所以蔡素

麗請其跟張智人聯絡是否有會員點數可以幫忙升等，蔡素

麗直接這樣跟其說，她說是局長指示，因為其等不可能這

樣跟張智人聯絡，所以其就按照蔡素麗提供的電話打給張

智人，跟他說:局長看能不能請你幫她升等，張智人說他

自己點數也不確定是否夠，但他會想辦法，過一段時間，

旅行社的人跟其說搞定了 F因為其有請張智人jli旅行社聯

繫，其不知道用哪個會員點數，點數的價值其不知道他們

後來怎麼處理，旅行社的人跟其說搞定後，其口頭告知蔡

素麗，旅行社沒有跟其說要精多少錢，張智人也沒有跟其

說多少錢或怎麼處理，其Z良蔡崇麗說了之後，她說她會跟

局長說，之所以會找張智人，其的指示都從蔡素處那邊來

，她跟其說是局長說的。當時打給張智人 3他說沒有問題

，他會幫忙，他沒有詢問升等原因或局長身體狀況，收據

是其留下來，但其都已經報出去了等語接詳。

人即被告時任文化局局長時之秘書蔡素麗亦1姆:證i

:因經費有限，被告都是核鎖經濟艙之費用，如封存唷芳是.t;，"可♂法?!

艙，之前2次走被告自費，這次出訪走有關文化局后:苓這卒:::抖抖?莘羔;三'j.o.;~:.!~::l~':: 'λL氧咐吋叫Jjd品別戶，';1 : ~::;"ρ戶di戶d3J:

務仿，蘇俞安依例擬幫被告貝購島買經濟艙機票，但被告.詣海証詣海自吾;繩;電電呻.繫嘲聲

1 6 j正ρ趴j♂于計只;九丹孔亢÷久'<: 立油 . n記怒站站仙j台起站惚fi治訟叫~)拉: .考;存§線起 5公‘之之、 i潛添鶴存霞懿'~J兵;川
, ,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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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仍不過，擬升等商務艙，被告本要自費升等，但因當年

6月 華航更改升等規定 i 旅行社稱需 用 里程點數升等 ， 被

告要其查采及女兒玉蘭兮的里程是否足夠升等，經查都不，

夠升等，後來被告指示說問北美館的兵昭瑩、局長室及局

裡的人，但大家都說沒有，被告即指示其.那向張蓋有無

里程數，張董 ~r環策公司的執行董事張智人，其 ~r打電話

紛張替人，張會人查詢後回報其說他的只夠升等單程，其

回報被告，被告表示:那沒關餘，請旅行社幫忙買點數好

了，其 ~p打電話給張智人，告知被告決定要跟旅行社買，

但張智人很熱心說他會問他同仁，看是否有點數，請被告

放心，其又將張智人的話回覆給被告，被告說沒有關餘，

一一一一我們向才制付士買一好乎，其又付給張-智先跟“他說被告“不好意

思麻煩他，還是由旅行社買好了，但張智人很堅持，說這

件事情他會處理，其 ~p又跟被告回報，說張董很熱心，說

他會幫這個忙，這件事情他會處理，被告即沒有再堅持，

其知道張智人有處理此事，因為去的時候是用張智人的點

數，回來找誰其不知道;被告知道去程用張智人的點數，

因為張智人有跟其說:他請旅行社查的結果他只夠早程，

去的部分由他的里程轉給被告，回來部分他說他會找他同

仁幫忙，其即~~被告回報:其有跟張智人通電話，張蓋說

他請旅行社查他的結果，他的里程數只夠單程，張蓋說去

的時候用他的里程數，回程會請他的同仁幫忙，這件事請

局長放心，被告即說:好，而接受沒有堅持，當時被告身

體不舒服，業務也很忙，所以這種小事沒有堅持;其不清

楚當初為何會想問張智人，這是被告的指示，當初她的里

程數不夠時有先看自己、女兒、吳昭登

裡的人，因為大家說沒有，才會請張智

有跟其說回來的里程要向別人買，其在

到由文化局轉交的 1 萬 8000元收品

要給局長的收據，是其親自交給被告的

1 7

;/jj ~~~~ (!}J



沒有多說什麼就 ~I欠下來，案發後約 1 0 1 年3 月 1 6日左右，其

因公務打給已轉為轉為參事的被告聯絡，被告才跟其說生也

有請她先生王壽來支付張智人1其 8000元;;有關升等及與

張智人聯絡之情事，其是受被告指示，並非其主動聯絡，

其與張智入聯絡的結果共每次都有回報，被告交代其其就

會立即處理、立即回報，且每次都會回報;其不知道1 萬

8000元 的 內 容 ， 其 以 為是張智 人的 同仁幫忙轉讓里程數 ，

其於、事後庭、詢時才知道l 嵩 8000元是單程里程數的費用;

此事其沒有何處有處理不當或未告知被告之處，因為被告

交辦其會立刻處理、回報且其不知道為何被告稱整件事情

是秘書處理的不嚴謹，因為被告事後私底下跟其說:她事

情很多、她不記得了，其不可能沒有閃過被告，每件事情

都是被告有指示其才做，其不會幫她決定升等的事情;蘇

俞安所詮述的經過情節正確，其等的確受局長指示，局長

有這樣指示，共會立刻向承辦人即絲俞安說，其有E良張智

人通過幾次電話詢問張智人，其也有將被告的指示告知緣

俞安等語恭詳 o

(3) 綜上 ， 足認被告事前確有指 示秘書詢 問 張智 人可否提供里

程數，經秘書聯絡、回報，亦即日寄生口悉張智人免費提供里

程數供渠使用於升等去程機票，及張智人協助采取符里程

數供系使用於升等回程機票，事後確因此收受升等去回程

商務艙機票之利益，雖被告經張智人事後索取1 8000元之

回程里程數購買費用，然被告仍因此受有接受張智人所提

供足供升等為去程商務艙之里程數之不正利益(市價相當

1 萬8000元 ) 甚 明 。

L 張智 人雖於 1 0 1 年 3 月 1 4 日 、 1 0 1 年 7

中證稱:去美國 MOMA美術館時其有幫被

當時被告買經濟艙，因為其常看被告因

且那次去美國她是最高的官員 3所以其

以升等，旅行社說有人在責且比較便宜/"\ ~一一. 4們叫台t;~n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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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只透過被告:的秘書.就先幫她代購，後來其有拿收據給被

告的秘，書，之後﹒是被告的先生拿現金來的，被告沒有要求

，是其主動提供升等，其是希望她不要太勞累云云。然為，

‘證入臻﹒脅說者認去6、主 7且證人張智人於 1 02年 1 月 7 日 偵 訊

日時寄結言證登原以:其主動去查旅4衍于#社土知道被告坐經濟艙，其去

問航宇旅

隨改稱:其不確定走否走被告辨公室的人旦跟良其講有無里程

數的事情，其上面說其透過旅行社得知，其要修正，其忘

記被告的秘書有無向其說被告在詢問其有無里程數，其7也

忘記其怎麼說，其先提供點數給被告使用，沒有告訴被告

何時遷，其只是提供，其有請旅行社去查其華航點數夠不

一-多年，一步句-的話?看“殺多少、需品-給被告使用.，-被告-的去回芽呈升等一，

除了 1 萬 8000元以外還要加上其提供的點數才足夠，被告

本身沒有打電話跟其要求幫她升等，但她的秘書有沒有跟

其說:局長說看你能否幫她升等等語，其不敢確定，被告

怎麼跟她秘書說，其不知道，但結呆就是其有協助處理升

等的事情，不論是 1 8000元或是其點數，其都有協助，其

不確定被告秘書怎麼跟其說的，其擔心其亂說會有偽證的

問題等諾在卷，前後所述不一，差異甚大，經質以具體情

節，亦改口稱如上情，足認、張智人先前所述無非你迴護被

告，要難採信。

3 、 據上 ， 雖得認被告確有接受廠商之利 益 而違反利 益街突迪

避法之虞。惟刑法收受賄路罪之成立，除公務員主觀上有

受賄之意思外，仍頌賄路之不法報酬，與公務員本身之職

務行為或違背職務行為具有一定之對價關餘，始足當之'

，則縱使被告明知收受前

程數，僻、屬不當利益，惟依證人絲俞安、蔡素

前揭所證可知，並無具體事證得認張智人就上

對於被告職務土行為進行要求，或被告就其職

何允諾之情，是被告所為，縱使有違背公務員

19ι、 1: r _j\_!';i.~ {f1;.~~_"， ，，~..，月 ，:~;::...(i·;.? 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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